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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鼓勵學生有系統修習課程，增加多元學習，提昇升學與就業

競爭力，訂定「臺北醫學大學學程及領域專長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辦法所稱之學程及領域專長定義如下： 

一、 學程：由各學院、系所(組)、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教學單位)以跨

域探索目標標，建構具「跨域廣度」之系列課程模組。分為下

列二類： 

(一) 專業特色學程：由教學單位依學術特色發展設置。 

(二) 跨領域學程：由跨領域學院統籌規劃之系列性課程。 

二、 領域專長：由教學單位依其發展主軸或核心議題，以本系專業

課程為核心，建構具「專業深度」之課程模組。 

第三條 （設置、修訂及終止之申請流程） 

學程及領域專長應設置負責人，統籌及辦理相關事務，並制訂規劃

書，明訂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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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書內容：應載明名稱、設置宗旨、課程規劃、應修科目及

學分數、修讀資格、擋修條件等相關規定。 

二、申請流程：新設及修訂案件，至遲須於適用學期之前一學期，

檢附規劃書依序提經系、院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

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三、終止機制：終止實施至遲須於終止學期之前一學期，提具學生

輔導配套措施，依前款程序辦理。終止公告後應保留至少兩學

年，以保障已修讀學生完成修讀之權益。 

第四條 （課程架構） 

一、 學程： 

(一) 課程結構：採「基礎、核心、應用」架構，整合跨院、系、

所課程，以推動學生「跨域廣度」學習。 

(二) 課程學分：課程規劃總學分數，學分學程不得超過需修畢

學分數之二倍；微學程不得超過需修畢學分數之三倍。 

(三) 學生修畢學分數：學分學程至少十六學分；微學程六至八

學分。 

二、 領域專長： 

(一) 課程結構：採「基礎、理論、方法、總整」架構，以系所或

學院專業課程為核心並須具明確關聯性，深化學生「專業

深度」學習。其課程不得納入通識及基礎學科必修；研究

所專長不得納入大學部課程。 

(二) 課程學分：課程規劃總學分數以十二至十五學分為限。 

(三) 學生修畢學分數：以十二至十五學分為限，且須修習規劃

書所列之全數課程。 

三、 其他配合教育部計畫設立之學程，若另有訂定修課規定及修習

學分數者，從其規定。 

第五條 （評核） 

學程及領域專長自設置之學期起，每兩年定期由校級課程委員會評

核。經評核未達標準者，設置單位應於校課程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

並於次學年度再次評核。若仍未達標準者，則得由校級課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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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逕行終止實施，並依第三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學生修課規範） 

一、申請程序：本校學生得至教務系統申請修讀，並依各學程或領

域專長規定修讀；盟校學生僅可申請開放外校生修讀之學程及

領域專長，並依各修讀規定辦理。 

二、修畢學分數：依各學程或領域專長所規定之學分數，依本辦法

第四條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目之規定辦理。 

三、修業年限：畢業應修學分數不因修讀學程或領域專長而提高，

學生若已符合通過其就讀系所學位學程之畢業條件，不得因修

讀學程或領域專長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但法令另有規定者除

外。 

四、證明核發：修畢經核准者，經負責人及教務處課務組核准者，

得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核發正式證明書。惟學程與領域專長之

學分得保留至畢業後五年內為限，超過者不予採認。 

五、修讀跨校學程：學生修讀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學程依「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辦法」辦理；修讀其他

盟校學程，依該學程所屬學校規定辦理。 

六、學生修讀本校「校學士學位」其學程或領域專長之學分採計及

修業相關事宜，依「臺北醫學大學校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規定

辦理。 

第七條 （獎勵依據）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經核准者，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獎勵金。每人最

高以三千元為限，並得視年度經費支應狀況調整之。 

前項獎勵經費由教育部計畫或校務經費支應；其適用對象限 114學

年度(含)以前入學者。 

學程與領域專長之課程發展或教師獎勵，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未盡事宜） 

其它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